
1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97 學年度第二次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議 紀錄 

時  間：97 年 12 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  點：行政大樓 4 樓會議室 

主  席：林主任委員三賢                                          記錄：吳苗芳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報告事項 
一、 有關 97 學年度「行政滿意度調查」，業於 97.12.08 展開。本學期受評單位為體育室、

會計室、人事室、秘書室及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 
二、 本案依行政品質評鑑辦法第七條第二款辦理，預定辦理期程為 97.12.8 至 97.12.26 發

放及回收問卷；98.1.16 至 98.2.27 進行問卷統計與分析，擬於 98 年 3 月底前將行政

滿意度調查結果送交受評單位參考。 
三、 依行政品質評鑑辦法第七條第三款至第五款，受評單位應於 98 年 4 月底完成「行政

品質評鑑表」中「自我評鑑」之部份，送交本委員會。本委員會應就受評單位所提

「自我評鑑」內容進行書面審議，於 98 年 5 月底完成「校方評鑑」，並將評鑑結果

陳報校長後，送受評單位作為改進參考。 
四、 依 97 年 7 月 21 日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書函，「96 學年度行政品質評鑑受評單

位，應依行政品質評鑑辦法於 97 年 12 月 31 日前，將具體改進措施送交行政品質評

鑑委員會，並於當月行政會議中報告」。因 12 月份行政會議開會時間為 12 月 11 日，

與上開辦法規定各單位提出改善計畫之時間無法銜接，又一月份行政會議暫停召

開，故將報告時間延後至二月份行政會議召開時間。 
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 

案由：有關 96 學年度受評單位-教務處、總務處及圖書暨資訊處業已提出具體改進措施(附

件一)，提請 討論。 

說明：依「國立臺灣海洋大學行政品質評鑑辦法」第七條第六款之規定辦理。相關內容

請參見各受評單位具體改進措施報告。 

決議： 

一、三份改進措施原則通過審查，請各受評單位將委員建議納入參考，一併將具體改

進措施補充說明後，於 98 年 1 月 10 前繳交一份修正後正式完整報告書，由教師

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簽呈校長核示。 

二、改進措施仍待進一步提升之處，本委員會將持續追蹤。 

三、有關「校園Ｅ化」部分，將擇期召開會議，針對本校各行政單位之需求進行討論，

以排定相關期程及優先順序。 

四、本校各學院人力配置乙事，請相關單位提供資料，由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進

行十年前與現在狀況之對照分析，以供校長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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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立臺灣海洋大學行政品質評鑑辦法」部分條文內容，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依 97.10.21 本學年第 1 次行政品質評鑑會議辦理，為落實對評鑑結果的改善，以

確實提昇本校行政單位之服務品質，本中心參考他校之相關辦法(附件二)，研擬評

鑑結果的回饋機制與措施。 

  二、本案通過後送行政會議提案討論。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附件三)。 

決議： 
一、本辦法增列第八條條文並修正為「……，3.0 分(含)以下者列為不佳。…… 評鑑

結果不佳之單位，應以書面通知改善，並於六個月內實施複評。各單位評鑑結果

列為人員、業務調整或考核參據。」 

  二、餘照案通過。 
※備註：檢附修正後條文如附件三～一。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本處申請 98 年教育部補助公立大學大專校院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自我評鑑案

(附件四)，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依據 97 學年第 1 次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議決議，暨教育部 97.11.10.台訓（一）字

第 0970225355 號函辦理。 

  二、本處於 93 年獲教育部補助首次辦理學務工作自我評鑑，為建立持續性之自我改進

系統，擬訂於 98 年申請教育部經費賡續辦理自我評鑑。 

  三、本次評鑑實施分為評鑑設計、評鑑組織、評鑑執行（自評與訪評）、評鑑報告，及

結果運用 5 階段，運用 CIPP 模式辦理；實施時間自 98.1 月起至 98.11 止，評鑑對

象說明如下，資料蒐整範圍自 95.1.1 起至 97.12.30 止： 

    (一)追蹤評鑑：根據 93 年學務自我評鑑結果需改善項目。 

    (二)特色主題評鑑：選擇教育當局重點政策與本校特色方案進行評鑑，包含「品德

教育」、「新生學習促進」、「校園特色活動-『棉花糖』『螢火蟲季』『Fun4 導師生

班際聯誼進賽活動』」、「服務學習活動」、「健康促進學校」、「住宿輔導」、「僑生

暨國際學生輔導」，及「學生安全」等 8 項方案。 

  四、本案經審議後函送教育部申請經費補助。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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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動議 

  臨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 

    案由：有關「教師發展」項目，擬納入行政品質評鑑指標，提請討論。 

    說明： 

  一、有關提升本校教職員向心力之議題，校長曾於相關會議中多次提出，並指示本中

心應該提出相關辦法。又本校中長程計畫策略方針三「營造優質校園文化」中第

五項執行計畫提及「提升海大人對學校之向心力」，如果將教職員包含在「海大人」

的範圍中，則校長所提之教職員向心力問題，已是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中的執行

項目之一。 

  二、本中心全名為「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其中有關「教師發展」方面，涉及本

校各處室業務，亦即各處室之相關業務皆與教師發展有所關聯，故本中心應該進

一步扮演整合該項目之角色。惟鑒於本中心之性質與功能，故擬透過行政品質評

鑑機制來整合教師發展項目，並建立永續運作之方式。 

  三、本中心業委請航運管理學系余坤東教授先行研究將教師發展項目納入行政品質評

鑑指標之可能性（如附件五）。 

  四、若經討論通過，擬先行公告，並適用於 98 學年度受評單位。 

決議：本案暫緩，先行提至教師發展委員會討論後，俟討論結果進一步處置。 

 

    臨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立臺灣海洋大學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一款條文，

提請 審議。 

說明： 

一、本校圖書暨資訊處業於民國 96 年 8 月成立，隸屬於本校之一級單位，為配合組織

調整，擬增列圖書暨資訊處處長為本委員會之當然委員。 
二、本案通過後送行政會議提案討論。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詳如附件六) 

決議：照案通過。 
 ※備註：檢附修正後條文如附件六～一。 

 

散會：11 時 30 分 

 



附件二 
 

1. 國立政治大學 

 

行政服務品質評鑑辦法 

第七條 評鑑結果之成績等第、分數，由評鑑委員會決定之。 

前項評鑑成績，作為年終考績考列等第比例重要依據，由本

校考績委員會審議之。 

第八條 各評鑑單位之評鑑結果應公布周知。 

評列優良之單位，應公開表揚並給與獎金等適當獎勵；獎金

額度由評鑑委員會依評鑑結果、單位規模等因素，研擬建議

送請校長參酌裁定之。 

評核不良之單位，應以書面通知改善，並於六個月內實施複

評一次。 

2. 國立交通大學 97 學年行政單位評鑑實施計畫 

九、 評鑑結果： 

(一) 由評鑑委員會完成評鑑報告書，並將評鑑報告書送各單位。

(二) 各單位對所列缺失及建議事項，應依規定期限積極改進，

並納入業務推動計畫；對未能改進事項，應提出說明。 

(三) 各單位評鑑結果列為人員、業務調整及考核參據。 

3. 國立中央大學 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第十條 （評鑑結果之追蹤考核） 

各層級之自評執行委員會對於各單位評鑑之良窳，應予獎勵

或協助改善，並供本校作為調整資源分配之參考。 

評鑑報告經審議認定運作績效不佳或未達設置目的者，得要

求限期改善，並應於次年追踪考核。如仍未改善者，得採取

必要處理措施。 

4. 國立中興大學  

 

行政品質評鑑實施要點 

六、受評鑑單位之評鑑結果作為年終考績考列等第重要依據，獲評列

優良之單位應給予適當獎勵。 

5. 國立東華大學 

 

行政品質評鑑準則暨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八條 受評單位評鑑成績優異者，本委員會得陳請校長予以公開表

揚。 

6. 國立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 

行政服務品質評鑑辦法 

第六條  評鑑作業方式如下： 

 一、自我評鑑：接受服務品質評鑑之單位應填寫自我評鑑表，

先完成自評部分，送交本委員會審議。委員視需要得赴受

服務品質評鑑單位實施訪視。 

 二、問卷調查：本委員會應針對服務對象進行滿意度問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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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問卷調查內容經各單位製作後，送本委員會確認。 

自我評鑑與問卷調查成績各佔總成績百分之五十。          

第七條 前條成績依以下原則評列等第： 

一、八十分(含)以上為一等。 

二、七十分(含)以上，八十分以下為二等。 

三、未滿七十分為三等。 

成績列一等之單位，應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牌乙面；成績列三

等之單位，應以書面通知改善，並於六個月內實施複評。 

前條成績送本校考績委員會，列入年終考績考評之重要依據。

7. 國立陽明大學 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第七條 評鑑結果應予公布，並送各單位作為改進之依據。本校得依

評鑑結果做為調整資源分配、修正中長程計畫及教研單位之

增設、變更、合併及行政單位考績衡量之參考。 

8. 東吳大學 校務評鑑實施辦法 

第  八  條  評鑑結果應予公布，並送各單位作為改進之依據。評鑑

成績優良者給予獎勵；經評鑑督導委員會核定之改善項

目及評鑑成績不佳者，須每年接受評鑑督導委員會之追

蹤考核。評鑑結果並得作為資源分配及規劃校務發展之

參考。 

9. 大仁科技大學 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第八條  各級之自我評鑑結果應予公布，並依評量結果之良窳給予獎

勵或協助改善，且作為本校調整資源分配之參考。 

    各級自我評鑑報告經審議認定運作績效不佳或未達設置目

的，得要求限期改善，並規定時程給予追蹤考核，如仍未能

如期改善者，得報請學校採取必要處理措施辦理。 

10. 淡江大學 自我評鑑辦法 

第十條 本校得將各單位評鑑結果及改進情形列為各單位年度經費預

算分配，以及各單位績效評估與獎勵之參考。 

 



附件三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行政品質評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備 註 

第八條 評鑑結果應予公布，校方評鑑平

均分數 4.5 分(含)以上者列為優

良，3.5 分(含)以下者列為不佳。

評鑑結果優良之單位，應公開表

揚並給與適當獎勵；評鑑結果不

佳之單位，其改善情形經評鑑委

員會審議結果仍屬不良者，應於

次年持續追踪考核。 

 為建立行政品質

評鑑結果的回饋

機制與措施，新增

本條文。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發布

實施。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

發布實施。 
條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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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行政品質評鑑辦法 

 

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13 日 94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5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7月 27 日海副字第 0 9 5 0 0 0 7 0 3 3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18 日 95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6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月 29 日海秘字第 0 9 6 0 0 0 1 1 0 3 號令發布 

第一條 為提昇本校行政服務品質，增進辦學績效，訂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行政品質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有關本校行政品質之評鑑，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行之。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受評單位」為本校各一級行政單位。 

第四條 為辦理本校行政品質評鑑事宜，應組成本校「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負責推動規劃，其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五條 本校各行政單位每三年應接受評鑑一次，並由本委員會排定當學年度

受評單位。 

第六條 本校行政品質評鑑之項目如下： 

一、發展願景：單位特色、理念與發展規劃。 

二、組織架構：編制人力與分工、單位會議及相關委員會之運作。 

三、行政運作：行政配合度、經費與空間之運用、資訊化程度、分層

負責與代理制度之落實、危機處理能力。 

四、服務推廣：服務態度、顧客導向、公共關係管理。 

五、工作績效：業務流程作業簡化改善、定期檢討機制、在職人員訓

練成效，研究發展創新。 

六、其他：單位自訂之自評項目及工作重點計畫。 

第七條 本校行政品質評鑑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本委員會應於該學年度十月底前排定受評單位，並書面通知。 

二、本委員會應對當學年度受評單位之服務對象進行顧客服務滿意度

調查，並於三月底前將結果送交該受評單位參考。 

三、各受評單位應進行自我評鑑並參考顧客服務滿意度調查結果，填

寫本校「行政品質評鑑表」，於受評當學年度四月底完成「自我評

鑑」部分，送交本委員會。「行政品質評鑑表」由本委員會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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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委員會除書面審議各受評單位所提之「自我評鑑」內容外，各

委員並得分組至各受評單位實地訪視，並請受評單位派員現場說

明。 

五、本委員會應於當學年度五月底完成「校方評鑑」部分，並將評鑑

結果陳報校長後送交受評單位作為改進參考。 

六、受評單位應就評鑑建議改進措施於次學年度十二月底提出具體改

進措施，送交本委員會，以持續追蹤考核。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附件三～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行政品質評鑑辦法 

 

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13 日 94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5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7月 27 日海副字第 0 9 5 0 0 0 7 0 3 3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18 日 95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6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月 29 日海秘字第 0 9 6 0 0 0 1 1 0 3 號令發布 

第一條 為提昇本校行政服務品質，增進辦學績效，訂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行政品質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有關本校行政品質之評鑑，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行之。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受評單位」為本校各一級行政單位。 

第四條 為辦理本校行政品質評鑑事宜，應組成本校「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負責推動規劃，其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五條 本校各行政單位每三年應接受評鑑一次，並由本委員會排定當學年度

受評單位。 

第六條 本校行政品質評鑑之項目如下： 

一、發展願景：單位特色、理念與發展規劃。 

二、組織架構：編制人力與分工、單位會議及相關委員會之運作。 

三、行政運作：行政配合度、經費與空間之運用、資訊化程度、分層

負責與代理制度之落實、危機處理能力。 

四、服務推廣：服務態度、顧客導向、公共關係管理。 

五、工作績效：業務流程作業簡化改善、定期檢討機制、在職人員訓

練成效，研究發展創新。 

六、其他：單位自訂之自評項目及工作重點計畫。 

第七條 本校行政品質評鑑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本委員會應於該學年度十月底前排定受評單位，並書面通知。 

二、本委員會應對當學年度受評單位之服務對象進行顧客服務滿意度

調查，並於三月底前將結果送交該受評單位參考。 

三、各受評單位應進行自我評鑑並參考顧客服務滿意度調查結果，填

寫本校「行政品質評鑑表」，於受評當學年度四月底完成「自我評

鑑」部分，送交本委員會。「行政品質評鑑表」由本委員會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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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委員會除書面審議各受評單位所提之「自我評鑑」內容外，各

委員並得分組至各受評單位實地訪視，並請受評單位派員現場說

明。 

五、本委員會應於當學年度五月底完成「校方評鑑」部分，並將評鑑

結果陳報校長後送交受評單位作為改進參考。 

六、受評單位應就評鑑建議改進措施於次學年度十二月底提出具體改

進措施，送交本委員會，以持續追蹤考核。 

第八條 評鑑結果應予公布，校方評鑑平均分數 4.5 分(含)以上者列為優良，3.0

分(含)以下者列為不佳。 

    評鑑結果優良之單位，應公開表揚並給與適當獎勵；評鑑結果不佳之

單位，應以書面通知改善，並於六個月內實施複評。各單位評鑑結果

列為人員、業務調整或考核參據。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附件五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行政品質評鑑衡量指標 

 

第一層指標 評準 評鑑指標 

發展遠景 1.單位特色、理念 
2.發展規劃 
3.年度工作計畫 

如下 

組織(架構) 1.組織架構 
2.人力編制 
3.標準作業程序 
4.單位會議及相關委員會之運作 
5.與校內各單位之聯繫協調機制 

如下 

行政(運作) 1.行政配合(包括支援相關活動) 
2.經費 
3.空間 
4.設備 
5.電腦化及網路化程度 
6.行政簡化之措施 

如下 

服務(推廣) 1.對外服務、推廣或宣傳 
2.校內服務 

如下 

(工作)績效 1.過去三年之工作績效 
2.重大行政革新、創新 
3.工作效率 
4.建立團隊學習文化 

如下 

其他(單位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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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工作績效 

各項指標如有必要數據，請檢附並標明附件；「說明：」不可空白 

評鑑項目 
單位自我評鑑 

(5：非常同意→1：非常不同意) 

委員評鑑 

(5：非常同意→1：非常不同意) 

1. 主動或配合其他單

位適時修正業務相

關法規、辦法。 

5□ 4□ 3□ 2□ 1□   不適用□ 

說明： 

5□ 4□ 3□ 2□ 1□ 不適用□ 

意見： 

2. 推動行政革新確有

績效，或鼓勵推動

業務創新。 

5□ 4□ 3□ 2□ 1□   不適用□ 

說明： 

5□ 4□ 3□ 2□ 1□ 不適用□ 

意見： 

3. 解決單位內長期存

在、無法解決之問

題。 

5□ 4□ 3□ 2□ 1□   不適用□ 

說明： 

5□ 4□ 3□ 2□ 1□ 不適用□ 

意見： 

4. 主動創造學習成長

環境。 
5□ 4□ 3□ 2□ 1□   不適用□ 

說明： 

5□ 4□ 3□ 2□ 1□ 不適用□ 

意見： 

5. 建立團隊學習與知

識分享文化。 
  

6. 提升教師教學、研究

與服務之效能，或工作

生活品質之相關成果。 

5□ 4□ 3□ 2□ 1□   不適用□ 

說明： 

5□ 4□ 3□ 2□ 1□ 不適用□ 

意見： 



附件六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備 註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由下

列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副校長、教務

長、研發長、學務長、總

務長、圖書暨資訊處處長

、主任秘書及人事室主

任。 

二、推薦委員： 

  (一)教師委員：由各學院推

薦所屬副教授以上之教

師代表各一人。 

  (二)學生委員：由學務處推

薦學生代表一人。 

三、推選委員：由全校行政人

員（含職員、助教及工友）

互選代表共三人。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由

下列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副校長、教

務長、研發長、學務長、

總務長、主任秘書及人

事室主任。 

二、推薦委員： 

  (一)教師委員：由各學院

推薦所屬副教授以上

之教師代表各一人。 

  (二)學生委員：由學務處

推薦學生代表一人。 

三、推選委員：由全校行政

人員（含職員、助教及

工友）互選代表共三人。 

配 合 組 織 調

整，增列圖書

暨資訊處處長

為本委員會之

當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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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13 日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27 日海副字第 0 9 5 0 0 0 7 0 3 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18 日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29 日海秘字第 0 9 6 0 0 0 1 1 0 4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13 日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28 日海教行字第 0970013479 號令發布 

第 一 條  為提昇本校行政服務品質，增進辦學績效，特設置「國立臺灣海洋大

學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由下列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學務長、總務長、主任

秘書及人事室主任。 

二、推薦委員： 

  (一)教師委員：由各學院推薦所屬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代表各一人。 

  (二)學生委員：由學務處推薦學生代表一人。 

三、推選委員：由全校行政人員（含職員、助教及工友）互選代表

共三人。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副校長兼任之，負責委員會之召集。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由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中心主任兼任

之，協助主任委員推動執行行政品質評鑑相關事宜。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之委員自當年 8月 1 日起任期二年，得連任一次。 

第 六 條 本委員會得另簽請校長核聘相關專業之人員參與評鑑實地訪查作

業，任期一年。 

第 七 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行政品質評鑑事宜之規劃與督導。 

二、行政品質評鑑辦理時程與受評單位之排定。 

三、行政品質評鑑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報告之審議。 

四、行政品質評鑑事宜之追蹤考核。 

五、其他有關行政品質評鑑之事項。 

第 八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 九 條 本委員會之行政事務由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派員辦理。 

第 十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列席。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附件六~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13 日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27 日海副字第 0 9 5 0 0 0 7 0 3 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18 日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29 日海秘字第 0 9 6 0 0 0 1 1 0 4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13 日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28 日海教行字第 0970013479 號令發布 

第 一 條  為提昇本校行政服務品質，增進辦學績效，特設置「國立臺灣海洋大

學行政品質評鑑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由下列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學務長、總務長、圖書

暨資訊處處長、主任秘書及人事室主任。 

二、推薦委員： 

  (一)教師委員：由各學院推薦所屬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代表各一人。 

  (二)學生委員：由學務處推薦學生代表一人。 

三、推選委員：由全校行政人員（含職員、助教及工友）互選代表

共三人。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副校長兼任之，負責委員會之召集。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由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中心主任兼任

之，協助主任委員推動執行行政品質評鑑相關事宜。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之委員自當年 8月 1 日起任期二年，得連任一次。 

第 六 條 本委員會得另簽請校長核聘相關專業之人員參與評鑑實地訪查作

業，任期一年。 

第 七 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行政品質評鑑事宜之規劃與督導。 

二、行政品質評鑑辦理時程與受評單位之排定。 

三、行政品質評鑑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報告之審議。 

四、行政品質評鑑事宜之追蹤考核。 

五、其他有關行政品質評鑑之事項。 

第 八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 九 條 本委員會之行政事務由教師發展及行政效能中心派員辦理。 

第 十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列席。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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